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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會議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會議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會議二零零一年四月十九日會議

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建議的《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工廠及工業經營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規例》規例》規例》規例》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政府擬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第 59 章 )，制定新的《工廠及工業經營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規
例》，規定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接受強制性安全

訓練。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2 .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指以氣體燃料和氧化氣體於吹管內混和

混合後產生的火焰，進行焊接及切割工序。

現行的管制措施現行的管制措施現行的管制措施現行的管制措施

3 . 目前，《職業安全及健康條例》和《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

並無特定條文，管制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設備的使用。不過，該

兩條條例規定僱主及東主須採取各項措施履行一般責任，以確保

工人的安全及健康，這些措施包括提供和維持不會危害健康的安

全作業裝置及工作系統，以及提供所需的安全資料、指導、訓練

和監督。這些條文適用於任何工作場地的所有工序，包括氣體焊

接及火焰切割工序。

指引及工作守則指引及工作守則指引及工作守則指引及工作守則

4 . 勞工處一直致力推廣工作安全及健康，並印製了各類指南及

小冊子，以協助責任履行人遵守有關的安全預防措施。我們已印

製有關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的安全指引和工作守則。工作守則由

勞工處處長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第 7A 條發出，具有特

殊的法律效力。雖然不遵從工作守則所載指引本身並非罪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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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刑事訴訟中，法院可把不遵從指引的行為視作有關因素，以判

定某人是否已觸犯與工作守則有關的法律條文。

有關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有關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有關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有關人士需要接受強制性安全訓練

5 . 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設備的用途很多而又易於搬動，且價錢

不貴，因此廣泛使用於各行各業，包括建造業、船舶建造與修理

業、汽車修理業、空調及製冷服務業、金屬門窗安裝業等。由於

這類設備操作容易，有時會被缺乏所需安全知識及技能的工人魯

莽地任意使用。

6 . 我們認為有需要規定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的工人必須修

讀安全訓練課程，並持有由認可訓練機構發出的證明書，理由如

下︰

!  有關工序可能產生嚴重的危害 (例如火警及爆炸 )，除可
能損毀財產外，亦可能引致有關工人、其他工人甚至公

眾人士死亡或受傷；

!  缺乏安全訓練或安全訓練不足，是導致不安全行為或情

況的常見和重要因素；

!  強制性安全訓練能使操作員達到安全使用有關設備所需

的水平。

7 . 目前，當局已為起重機操作員和在吊船工作的工人設立同類

的訓練及證書計劃，而適用於負荷物移動機械操作員的計劃，亦

將於指定日期實施。由本年五月一日開始，建造業和貨櫃處理業

工人亦必須已接受強制性基本安全訓練。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8 . 現建議根據《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制定新規例，規定必須

為在工業經營內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推行安全訓

練和證書計劃。

9 . 建議規例的主要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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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必須完成核准的安

全 訓 練 課 程 ， 並 持 有 有 效 證明 書 。 我 們 會 採 取 行 政 措

施，訂明證明書的有效期為五年。持有人必須修畢複修

課程，才可重新獲發證明書；

(b ) 工業經營的負責人必須確保每名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

割 工 作 的 工 人 都 已 持 有 有 效證 明 書 ， 才 可 執 行 有 關 工

作；

( c ) 上文 ( a )項所述的訓練課程應經由勞工處處長審批；

(d ) 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工作的工人必須年滿 18 歲；

( e ) 如有關人士正接受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訓練，並由一名

已取得有關證明書的人士予以督導，則 ( a )項和 (b)項所
述的規定並不適用；

( f ) 在勞工處職業安全主任要求下，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

割工作的工人必須出示有效證明書，否則便屬犯罪，可

處第 3 級罰款 (現為一萬元 )；以及

(g ) 工業經營的負責人如沒有確保從事氣體焊接及火焰切割

工作的工人持有證明書，即屬犯罪，可處第 5 級罰款
(現為五萬元 )。這個罰款額與該條例其他規例所訂類似
罪行的罰款額相同。

訓練設施訓練設施訓練設施訓練設施

10 . 職業訓練局 (下稱“職訓局” )、建造業訓練局 (下稱“建訓
局” )和職業安全健康局 (下稱“職安局” )均承諾會開辦建議計劃
所規定的訓練課程。目前，職訓局提供了數個為期二至五天的金

屬焊接和切割工藝訓練課程。這些都是複修課程，主要是為有經

驗的工人而設，目的是提升他們的技能。職訓局和建訓局亦為新

學員提供數個相關的全日制課程，為期三個月至一年。上述課程

的內容已包括操作氣體焊接設備的安全措施。職訓局和建訓局經

勞工處批准後，會把建議的安全訓練的全部內容 併入現有課程

內，使成功完成課程的學員能夠取得建議計劃所規定的證明書。

至於其他組織，例如職工會、個別機構和承建商等，經勞工處批

准後，亦可開辦有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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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擬議的強制性安全訓練為期一整天，建訓局、職訓局和職安
局每年可提供的培訓名額合共二萬個。

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對經濟的影響

12 . 氣體焊接和火 切割本身並非一門專業，因此很難準確計算

需接受訓練的工人數目。業內人士估計有關人數甚為參差，少至

四千人，多至三萬人。鑑於有些工人間中會被指派執行氣體焊接

和火 切割的工作，我們經進一步徵詢各主要培 訓機構的意見

後，把預計需接受訓練的工人數目定為四萬人。各主要培訓機構

每年可提供的培訓名額約為二萬個，因此需要兩年才能為四萬名

工人提供訓練。

13 . 我們估計，建議法例對有關的責任履行人的財政影響非常輕
微。無論如何，安全訓練可減少意外的發生，得益必定遠超提供

訓練所需的成本。

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公眾諮詢

14 . 在 二零零 零年二 月二十 九日的 特別會議上，有關的培 訓機
構、僱主聯會和僱員工會代表均普遍支持建議的法例。我們已於

二零零零年八月十六日諮詢勞工顧問委員會，該委員會已通過有

關建議。

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立法程序時間表

15 . 我們計劃在今年稍後向立法會提交建議規例。由於可能有頗
多工人需接受訓練，我們打算在制定建議規例 24 個月之後，才
正式實施有關規定。不過，為了盡早展開培訓工作，使有關人士

得以在新規例全面實施之前修畢訓練課程，有關審批訓練課程的

條文會在新規例制定後即時生效。

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一年四月


